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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计划 

快速参考指南：犯罪受害者的隐私、保密和权利 
跳舞的时候要当作没有人在看你才会跳得好，写电子邮件的时候要谨慎以免有一天在庭外录取证言时被大声朗读出來。 

    

    

 隐私 保密 权利 

概念 我有权决定谁可以知道我的个人信息。 您有责任保护我的信息。 您不能被迫透露这些信息。 

适用 

个人有权控制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式。 

通过与公众自由分享您的个人信息，您

可以放弃隐私权益。 

第三方可能有保密义务。此责任适用

于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宗教顾问和法

定代理人。 

违反此义务将产生职业上的后果，但

不会产生刑事责任。 

被传唤作证的第三方享有此权利。 

例如，如果传唤丈夫作证反对妻子，

丈夫则可以选择是否作证或行使其权

利。 

例外情况包括* 
可以通过传票、法院命令以及合法的搜

查令要求私密方向第三方透露私密信

息。 

默示授权，防止据合理预期会发生的

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防止利用您的

服务实施犯罪或欺诈，以及遵守法院

命令。 

一方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以策划犯罪

或欺诈，披露正在发生持续后果的以

前行为，或者向该专业人士提供犯罪

的物证。 

实际操作提示 

在与犯罪受害者开始进行对话时，询问

其是否只有一个人，并且在一个可以自

由、私密、无干扰地讲话的地点进行对

话。 

建议不要向其他人或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个人信息以及与其案件有关的详细信

息。 

定期向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和支持

人员）提供关于保密以及如何保护受

害者信息方面的培训。 

保密义务存在例外情况。如果您对保

密义务有疑问，请咨询与您的执业所

属行业相关的律师。 

在外发电子邮件中包含免责声明，声

明所有通信是受权利保护的机密信

息，并且当通信被错误地发送给错误

的人时，应立即通知发件人。 

如果您与该方没有保密或权利保护关

系，请确保让其知道。 

* 例外情况列表并非详尽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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